
交通部觀光署

補、捐(獎)助其他政府機關或團體個人經費報告表

中華民國113年度

 

 單位:新臺幣元

已撥數 未撥數 合計  (2)

已

完

成

未

完

成

是 否 金額
收回繳庫

日期

一、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1,638,300,000 1,631,533,297 0 1,631,533,297 6,766,703

觀光發展基金

體驗觀光—地方

旅遊環境升級中

程計畫(113-116

年度)

觀光業務 638,300,000 638,200,000 0 638,200,000 100,000 V

部分經費因地方政府辦理

進度未達撥款進度申請保

留。

100,000
113.12.3

1

觀光發展基金
振興花蓮振興觀

光產業實施計畫
觀光業務 1,000,000,000 993,333,297 0 993,333,297 6,666,703 V 本案結餘款預計114年3月31日前完成結算。

二、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,116,000 247,928 868,072 1,116,000 0

  1.財團法人 1,116,000 247,928 868,072 1,116,000 0

    (1)計畫捐助 1,116,000 247,928 868,072 1,116,000 0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

者文教基金會

辦理「八仙粉塵

爆燃案團體訴

訟」

觀光業務 1,116,000 247,928 868,072 1,116,000 0 V

因法院訴訟流程較慢，致

宣判時間延後，無法依限

請領律師訴訟費用，故申

請保留。

依據新北市政府105年9月13日八仙樂園粉

塵爆燃案團體訴訟補助申請審查會議紀錄

決議辦理。

三、獎助 568,802 504,000 0 504,000 64,802

  1.獎勵及慰問 568,802 504,000 0 504,000 64,802

個人

依據「檢舉違法

經營旅行業務暨

違反大陸觀光團

旅遊品質案件獎

勵要點」核發檢

舉獎勵獎金

觀光業務 45,000 0 0 0 45,000 V

113年度雖辦理多筆民眾檢舉案件，惟各

該檢舉案不符核發獎勵金要件，例如：未

檢附具體違法經營旅行業務之事證、未具

名、檢舉事件罰鍰金額未達核發基準(須

達新臺幣10萬元以上)等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一般行政 156,000 152,000 0 152,000 4,000 V

1.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授人給揆字

第1050053161號函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及行政院113年4月23日院授人給字第

11340006403號函辦理。

2.本項均依前開函示規定核發，113年度

結餘4,000元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東北角國家風

景區開發與管

理

69,802 62,000 0 62,000 7,802 V

1.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

第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2.預算編列13名；中秋慰問金為113年7月

16日新增之技工退休人員1名；春節、端

午、中秋之慰問金為原技工退休人員9名

，遺族1名，核實支應均依實際請款支

付。另結餘16,000元因台電電價調漲流出

業務費8,198元支應，結餘款7,802元繳

庫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東部海岸國家

風景區開發與

管理

84,000 84,000 0 84,000 0 V

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第

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計畫未完成原因

計劃完成結餘款 備註

預算數  (1)

決算數 預決算比較

增減數

(3)=(1)-

(2)

是否納

入受補

助單位

預算
受補、捐（獎）助單位

名稱

補、捐（獎）助

計劃名稱
列支科目名稱

補、捐（獎）助金額
計劃執

行情形

全2第1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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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花東縱谷國家

風景區開發與

管理

8,000 8,000 0 8,000 0 V

1.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

第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2.預算編列1名，係因技工1員於113/7/2

日申請自願退休，致增加中秋節慰問金

2,000元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澎湖國家風景

區開發與管理
18,000 18,000 0 18,000 0 V

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第

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馬祖國家風景

區開發與管理
12,000 12,000 0 12,000 0 V

1.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

第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2.依據113年1月16日觀馬人字第

1130700003號簽辦理經費流用6,000元，

與原預算數6,000元，合計12,000元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北海岸及觀音

山國家風景區

開發與管理

54,000 54,000 0 54,000 0 V

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第

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參山國家風景

區開發與管理
66,000 64,000 0 64,000 2,000 V

1.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

第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2.三節慰問金預算編列11人，1名退休人

員年度期間離世、實際完成請款支付共計

10名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日月潭國家風

景區開發與管

理

32,000 32,000 0 32,000 0 V

1.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

第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2.預算編列5名，係因1名員工提前申請退

休，爰決算較預算多2,000元，均依實際

請款支付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阿里山國家風

景區開發與管

理

18,000 12,000 0 12,000 6,000 V

1.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

第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2.預算編列3名，惟其中1位退休遣族延長

撫卹期滿，致三節慰問金賸餘，均依實際

請款支付。

退休退職人員及遺眷
113年退休人員及

遺族三節慰問金

西拉雅國家風

景區開發與管

理

6,000 6,000 0 6,000 0 V

依據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受人給揆字第

105005316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5年10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55977號函

規定。

合計 1,639,984,802 1,632,285,225 868,072 1,633,153,297 6,831,505

全2第2頁


